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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

革的意见》，进一步规范城市维护建设税（以下简称城建税）征

收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》《财政部 税

务总局关于城市维护建设税计税依据确定办法等事项的公告》

（2021年第 28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城建税以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、消费税（以下

称两税）税额为计税依据。 

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，是指纳税人依照增值税相关法

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规定计算应当缴纳的增值税税额，加上增值税

免抵税额，扣除直接减免的增值税税额和期末留抵退税退还的增

值税税额（以下简称留抵退税额）后的金额。 

依法实际缴纳的消费税税额，是指纳税人依照消费税相关法

律法规和税收政策规定计算应当缴纳的消费税税额，扣除直接减

免的消费税税额后的金额。 

应当缴纳的两税税额，不含因进口货物或境外单位和个人向

境内销售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缴纳的两税税额。 

纳税人自收到留抵退税额之日起，应当在下一个纳税申报期

从城建税计税依据中扣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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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抵退税额仅允许在按照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确定的城建税

计税依据中扣除。当期未扣除完的余额，在以后纳税申报期按规

定继续扣除。 

二、对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更正、查补此前按照一般计税

方法确定的城建税计税依据，允许扣除尚未扣除完的留抵退税额。 

三、对增值税免抵税额征收的城建税，纳税人应在税务机关

核准免抵税额的下一个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。 

四、城建税纳税人按所在地在市区、县城、镇和不在上述区

域适用不同税率。市区、县城、镇按照行政区划确定。 

行政区划变更的，自变更完成当月起适用新行政区划对应的

城建税税率，纳税人在变更完成当月的下一个纳税申报期按新税

率申报缴纳。 

五、城建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与两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

一致，分别与两税同时缴纳。同时缴纳是指在缴纳两税时，应当

在两税同一缴纳地点、同一缴纳期限内，一并缴纳对应的城建税。 

采用委托代征、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、预缴、补缴等方式缴

纳两税的，应当同时缴纳城建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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